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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35次市政會議─ 102 年第 10次 

治安會報及公安會報聯合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10月 28日上午 9時 0分 

地點：本府市政大樓惠中樓 9 樓市政簡報室 

主席：胡市長志強           記錄：偵查員黃美雯、組員劉美鳳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壹、 頒獎：（略） 

貳、 主席致詞： 

一、 2 位副市長、洪主任檢察官、局長、各位同仁，今天召

開第 135 次市政會議，也是今年第 10 次治安及公安聯

合會報，本人首先感激警察同仁及協同作業的同仁，將

近 3 年維持本市治安成績在五都最優的境界，實屬不

易，如與之前各項統計數字相比，如今進步實值鼓勵及

肯定，雖民眾未必認可，但仍要持續改善治安工作，先

改善工作，再求提升民眾滿意度。 

二、 今年 10 月 15 日在大里區發生陣頭鬥毆，員警對空鳴 3

槍方制止。陣頭通常係年輕人在廟裡聚會，彼此情感深

厚，因小事發生糾葛後各自糾集人馬，遂演變成群體鬥

毆，這些團體平常時未必需顧慮，但他們可能喝酒後情

緒化，便立刻成為治安隱憂，請警察局注意平時此類青

年有無違法、喝酒鬧事或倚強凌弱等行為，並請民政局

於寺廟負責人講習時，請負責人協助引導、勸導及教育

此群年輕人，以防患未然。 

三、 由文化局主辦持續 9 天之爵士音樂季，人數初估將近

105萬，較去年 96萬人成長不少，感謝文化局主辦及警

察、消防、交通、環保、觀光、建設、新聞等局處協辦，

在此大型活動中有 50至 80名環保志工持續不斷巡場協

助清除垃圾；另交通方面民眾仍無搭乘接駁車之習慣，

附近停車位不足，如自行開車前往尋找停車位不僅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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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精力、影響情緒還汙染空氣，或許可在附近學校

等地設置臨時停車場，再走路至活動地點，路程中還可

順便動一動。此外，本府經發局組成查價小組要求場中

攤販價格與市價一致，但仍有人批評價格較市面上高，

今年仍需持續檢討。 

四、 本月警察同仁一舉緝獲數個跟監近 2年的販毒集團，有

數案都是由檢察官領導破獲，本人覺得這幾案均查得很

深入，其中一案係租房子專門收毒品包裹，雖狡兔有三

窟，但仍難逃法網，感謝警察同仁辛苦守候才取得如此

成果，應勇於給予獎勵。 

參、 歷次治安及公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及轉達行

政院 102年 9月 25日治安會報院長指示事項（摘錄）報告：

（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金文森委員： 

會議資料第 17 頁給菲律賓新住民英文信件裡，菲律賓

單字有誤且未有局長簽名，建請予以修正。 

主席裁示：  

一、 歷次主席裁示事項尚有 4案繼續列管，請相關機關持續

追蹤辦理。 

二、 各機關對外發出的英文資料，應謹慎校對務求文法及拼

音正確。 

三、 餘備查。 

肆、 例行工作報告： 

一、 本市 102年 9月份治安狀況分析及防制汽、機車竊盜成

效與策進作為工作報告（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如會

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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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項治安數據仍在穩定進步中，並名列前茅，

猶記得本市是全國最早利用誘餌車抓竊嫌的縣

市，當年治安最壞時，本市秉持商鞅變法精神，

持續努力多年，方大幅減少汽、機車竊案件數，

本人在此感謝警察同仁毫不懈怠的努力。 

（二） 餘備查。 

二、 102 年 9 月份維護公共安全暨影響治安行業聯合稽查出

勤紀錄、後續處理情形成果報告、102年 11月份聯合稽

查日程表報告、102 年 9 月份違反公安相關法令行政罰

鍰執行情形報告（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如會議資料

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公共安全聯合稽查除了稽查人員要確實出勤執

行外，對於違規案件之後續處理亦要落實追蹤

辦理，才能有效杜絕非法業者繼續營業。 

（二） 餘備查。 

伍、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工作報告：（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主席裁示：備查。 

陸、 專題報告： 

一、 102年新社花海行交通疏導工作報告 

（警察局東勢分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警察局東勢分局蔡榮林分局長： 

花海場地提供 80 個攤位供新社居民抽籤，本分局將深

入了解這些攤位是否涉及不法牟利。 

主席裁示： 

（一） 縣市合併後，徐副市長堅持所有攤販都需經過

合法申請，不得亂擺，但今年種苗場自行開放

攤販設置，其開放土地提供設攤是否涉及包租

轉讓之違法行為並影響攤商品質？雖種苗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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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合作後互利雙贏，但問題在於民眾取得種

苗場提供抽籤及申請之攤位後，若轉租將產生

不當得利之問題，本府雖已向種苗場強烈表達

此舉不宜，但農委會主委因面臨非當地民意代

表之壓力，堅持開放攤位，破壞近 2 年來本府

好不容易建立的模式，就算其行為在自有土地

上，仍請主政之觀光局表達本府立場，並請警

察局、區公所隨時注意，避免地方上不良勢力

重新孳生，影響治安。 

（二） 餘備查。 

二、 臺中市電影院公共安全維護專案報告 

（新聞局）：如會議資料書面報告（略）。 

蔡副市長： 

目前本市設置 AED的數量已是全國最高，但法定應設置

AED之場所，設置數量仍排名第 2，請衛生局持續努力，

希望在年底前達成行政院公告法定場所 100％設置的目

標。 

主席裁示： 

（一） 請衛生局將行政院於 102年 5月 20日公告 8處

法定應設置 AED 之場所發函各局處，無論以採

買或租用方式，請主管單位於年底前完成設置。 

（二） 公共安全最重要，建議不定期抽檢，偏遠地區

更應適時輔導。 

（三） 餘備查。 

柒、 綜合討論（臨時動議）： 

林山下委員：  

衛生局檢驗設備可能不如商檢局專業，建議委託商檢局

中部辦公室前往市場抽檢本市國、高中、小學使用之所

有油品、食品、調味料等，以保障學童身體健康。另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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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有商家以鞋子發泡劑作為（珍珠奶茶）原料，提供衛

生局參考、追蹤。 

蔡副市長：  

建議衛生局及教育局合作，全面瞭解各學校置辦午餐情

形並進行抽檢，目前衛生局正與行政院合作建立食品之

追溯，但仍需一段時間，現階段建議先送商檢局檢驗或

於衛生局實驗室完工後主動抽檢，以及早了解問題所

在。 

主席裁示：  

（一） 為確保提供學童安全健康的食材，檢驗項目應

逐步擴大，包括農藥殘餘、食品添加物等，不

論花費多少、添購多少設備、與那些單位合作，

要確保的是學童食的健康、安全。 

（二） 餘備查。 

捌、 洪主任檢察官提示： 

一、 感謝市警局同仁於上週專案緝毒工作的辛勞，此次緝毒

卓有成效，甚至在和平地區查獲種植大麻事件。因毒品

問題可能衍生竊盜、搶案等案件，因此本署特別重視，

以下提出幾點精進建議：1、因毒品犯罪年輕化，以往

地檢署因尊重少年事件處理法，未介入少年毒品犯罪，

但近年改變作法，針對校園毒品案件設置護苗專案，而

為顯現真實情況，應先減少犯罪黑數，建議在下列各項

數據及名單能如實呈現：學校春暉專案的列輔人員、依

照兒童與少年權益與福利保障法填寫之兒少保護事件

通報表、施用三、四級毒品之行政講習名單。2、希望

地檢署及市警局資料能互相提供、交流，因行政講習名

單對於查察毒品犯極有助益，按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

行細則第 6條規定，可建置緝毒資料庫，且符合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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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保護法第 15 條蒐集、處理符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

圍內之特定目的，及同法第 16 條為增進公共利益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要件；雖刑事警察局及法務部已在進

行資料交換之建置，但因本市警察局及本署在長期合作

之良好基礎下，前述資料不足以因應本市毒品犯罪，希

望市警局提供本署資料庫，由本署進行資料庫分析後反

饋市警局進行後續追查。 

二、 針對食安部分，除討論行政調查及犯罪偵查之分野外，

尚應討論合治面，尤其在衛生、環保方面，檢警及行政

主管機關間如未做好聯繫，於事情處理上會更加棘手；

另各地檢署在食品處理上也設置了專組，本署由民生犯

罪專組林主任檢察官處置此類犯罪。 

三、 於 102年 11月 10日本轄將舉行大型政治活動，本於檢

警一家，本署設置群眾運動突發事件處理小組，並由黑

金專組張主任檢察官負責，如須由檢察官前進指揮所，

將尊重市警局意見，並完全配合。 

玖、主席結論： 

謝謝洪主任檢察官，提供的意見都很寶貴，最近檢察長還從

緩起訴金中提撥 300 多萬做為護苗專案使用，本市治安獲得

改善，其中地檢署的功勞不可抹滅，對於近 5 年地檢署對本

市提供的幫助，本人心中非常感謝。 

拾、散會（上午 10時 31分） 


